




排序。

2.第二类、第三类人员，学校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集中选房。选房的顺序，

原则上按照申请人入职我校的时间排序，入职时间相同，则按照年龄大小排序。

3.第四类人员，由资产处会同用工部门，根据实际情况安排。

4.第五类人员，由资产处根据学校集体研究的决议安排。

第十条 公有住房收费标准：

1.安装有电梯的人才公寓、周转房、临用房：目前暂按现行租金价格 7元/

（月.平方米）收取，押金为 1000 元/套，能源费、物管费自理。

2.未安装电梯的人才公寓、周转房、临用房：目前暂按现行租金价格 5元/

（月.平方米）收取，押金为 1000 元/套，能源费、物管费自理。

3.集体宿舍：原则上每个房间设两个床位，目前暂按现行租金价格 50 元/

月/床位收取，押金为 100 元/床位，能源费由入住人员分摊。

公有住房相关费用标准实行动态管理，今后租金标准随市场价格变化做相应

调整。

第十一条 申请人选定房源后，原则上不得进行调换或要求重新选房。若因

房屋本身存在严重问题，且经学校维修后依然无法达到入住条件的，申请人可以

在同类型剩余房源中重新进行选房，或者在学校组织下一



行赔偿，触犯刑律的，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九条 退房时，承租人须保持房屋设施完好并能正常使用，须将房屋打

扫干净，结清相关费用，经资产处和学校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，交回房屋的全部

钥匙，凭《退房证明》退还押金。

第二十条 因上位文件要求、学校发展规划需要以及其他客观因素影响，学

校有权提前终止租赁协议或者对承租人所租房屋进行调整，承租人应配合学校按

期搬离或调整。由上述原因导致租赁费用发生变化的，据实结算。承租人不得因

上述原因向学校提出索赔或补偿要求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发布之日前已入住公有住房的，应执行本办法的有关规

定，重新认定资格并签订租赁协议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资产处负责解释。


